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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1
本仪表技术协议适用于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制氢装置烟气连续监测系统（CEMS），要求供货方提供符合现行中国标准的优质产品，并满足中国有关最新版计量法规、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等的技术要求。供货方提供的CEMS应是技术先进、长期稳定运行的产品。其测量、计算方法应得到中国环保局的认可，CEMS的计量应得到中国计量主管部门的认可。

1.2
本技术协议中带★的条款为参比方必须满足的技术要求，参比方应在参比文件中详细说明对带★条款的满足情况；如在参比文件中没有说明将被认为不满足本技术协议中的技术要求。

1.3
本技术协议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供货方应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方面的强制性标准，必须完全按其执行。本技术协议所引用的标准如遇与供货方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盾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1.4
供货方提供的文件，包括图纸、计算、说明、使用手册等，均应使用国际单位制(SI)。所有文件、工程图纸及相互通讯，均应使用中文。不论在合同谈判或签约后的工程建设期间，中文是主要的工作语言。若文件为英文，应同时附中文译文。

★1.5供货方提供近5年至少3份在国内石油石化行业成功应用的合同业绩，合同内整套监测系统数量达到3套及以上。合同业绩证明文件至少包含用户单位、工程项目名称、交货时间、使用状况、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加盖单位公章）。这些合同用户所安装的设备原理应与本项目相同。供货方应不仅为这些用户提供了烟气连续监测系统（CEMS）设备，还应同时提供包含烟气连续监测系统（CEMS）现场调试、验收的服务。

★1.6供货方参比时需提供全部参比产品的“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以及带有CMA标志的检测报告，气体分析仪需具备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1.7
供货方负责分析系统的设计、集成、调试、投用、72h\168运行调试、第三方比对验收等工作。保证投用后系统满足《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T76-2017）。要求厂商提供系统流程图，安装图，接线图，电路图，小屋布置图，使用操作维护说明书，测试和诊断指南，出厂检验报告，现场调试测试报告，备品备件清单，用户培训，质量保证等技术资料。

1.8
如果供货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协议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供货方提供的设备(或系统)完全符合本技术协议的要求。如有异议，都应在报价书中加以详细说明。

1.9
凡在供货方设计范围之内的外购件或外购设备，将由供货方推荐产品供招标方确认，但技术上均由供货方归口协调，并对此负全责。

1.10本技术协议经招、参比双方确认后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效力。在供货方正式开始制造前，招标方有权因外界、客观条件的变化提出一些补充修改要求，供货方应积极响应，具体款项内容由招、参比双方协商解决。

1.11分析小屋应另设防爆机柜，安装环保数采仪、视频监控系统（或者安装在同一正压防爆柜）预留安装维护空间、电源及模拟信号接口，配置相关的标识，防爆柜除需取得相关防爆认证外，应设计屏幕的可视窗口，开柜便捷，利于维护。

1.12平台户外仪表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65，防爆型式为本安或隔爆，在烟道上的仪器设备，提供材质为不锈钢304以上保护罩。

1.13供货方提交的参比文件应遵守本项目的标准、规定和询价文件的要求，并保证其分制造方及相关的文件也遵守本项目的标准、规定和询价文件的要求。

1.14供货方对所提供的CEMS分析仪系统和附件的制造质量、供货、技术规格、文件图纸资料、技术服务、工程服务、包装运输、开箱检验、安装指导、现场测试、设备运行等各个环节负有完全责任。

1.15要求所覆盖的所有项目都应由供货方依据仪表技术协议中指出的工艺要求进行设计。供货方应该完成所有必需的性能设计计算，并且提供所有与报价相关的性能和尺寸信息。所附的技术协议中的尺寸仅仅是初步的，供货方还应该证明它的尺寸是以选型和尺寸计算为基础的。

1.16供货方必须在参比时明确提出各种变更，书面列出所有与请购文件中、仪表技术协议及其引用规定、标准规范的异议和偏差。所有的异议和偏差必须得到业主方的书面批准。

★1.17供货方提供的烟气连续监测系统（CEMS）应通过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的环境保护产品认定、使用认可证明，并在参比阶段提供相关证书。

1.18供货方必须按照业主方技术协议的要求，对CEMS分析仪和附件进行计算、选型，保证计算结果、选型的正确性，并完全满足现场的使用要求，选型错误必须由供货方负责。

1.19气态污染物分析仪设备应具有压力、温度等干扰补偿功能，供货方应提供运行可靠的SO2、NOX分析仪、O2分析仪，取得中国国家环保局的环保认证以及中国计量主管部门的计量认证。

1.20供货方提供的产品在中国境内有良好的技术服务和维护机构。需有相关环保仪表技术服务和调试的专业团队，有3年以上的成功经验。供货方的报价书中必须对本请购书中没有提出，但在仪表安装、调试、运行中所必需的工具、附件等提出说明和报价，供业主方确认，否则予以无偿提供。

1.21供货方保证所提供的CEMS是通过福建省环保局认定的、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了验收和复检。验收和复检时仪器的各类技术指标、参比方法测定的数据、以及卖方提供的各类调试、检测报告等达不到HJ/T76-2017中的各类指标、要求而无法通过验收和复检，整改后另行组织验收和复检所发生费用由供货方承担。因供货方提供产品未能满足环保验收要求，致使无法通过环保验收，由供货方承担全部责任。

★1.22本系统应用于防爆场合，根据厂区防爆区域等级要求设置规范化、专业化的防爆分析系统，符合GB50093、GB50168规定及GB3836.1-2010爆炸性环境设备通用要求。电气设备防爆等级不低于ExdⅡBT4Gb，并取得有关防爆检验机构出具的防爆等级许可证。

★1.23仪器必须具备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为方便系统的安装调试与维护，生产厂家的认定以各个产品的认证证书及检测报告中生产厂家信息为准。

★1.24 SO2,NO2（必须采用直接测量方式）采用紫外检测原理，NO采用红外\紫外检测原理，O2采用电化学检测原理，湿度采用阻容法\极限电流法，颗粒物粉尘分析仪采用激光背散射原理，颗粒物分析仪应能实现零点、量程校准功能。

1.25分析系统中的分析仪器应具有自诊断功能和双量程自动量程切换功能，同时系统应具有主要部件故障报警功能，信号输出方式：4-20mA模拟量信号输出以及无源干接点状态量信号输出。分析采样系统应具有反吹净化等功能。所有气体分析仪都必须具有自动校准零点和量程的功能。
二、引用文件

2.1引用标准及规范

下列标准及规范对于本技术协议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标准及规范，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技术协议。凡是不注日期的标准及规范，其最新版本（包括修改单）均适用于本技术协议。

	GB/T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5468
	锅炉粉尘排放测试方法

	GB50058
	爆炸及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T25844
	工业用现场分析小屋成套系统

	GB/T50493-2019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HJ/T21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传输标准

	HJ/T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定电位电解法

	HJ/T47
	采样器技术条件

	HJ/T42
	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5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ZBY120
	工业自动化仪表工作条件温度、湿度和大气压力

	SH3126
	石油化工仪表及管道伴热和隔热设计规范

	SH/T3019-2016
	石油化工仪表管道线路设计规范

	SH/T3081-2019
	石油化工仪表接地设计规范

	SH/T3082-2019
	石油化工仪表供电设计规范

	HJ/T76-2017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条件及检测方法

	GB31570-2015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HJ477-2009
	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

	HJ/T75-2017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GB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2.2文件执行原则

在询价和合同执行过程中，一般来说，相关文件执行的优先顺序由高到低依次为：

a)本技术协议；

b)买方标准(如果有要求)；

c)有关标准规范（包括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等）；

d)卖方企业标准。

上述文件中的技术要求如果出现矛盾，供货商应在产品设计和制造之前向买方提出书面澄清申请。

注：未注明版本的标准以最新版本为准。
三、供货范围

3.1、在线监测系统供货清单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生产厂家
	产地
	规格型号
	备注

	
	CEMS气体分析仪（SO2/Nox/O2参数分析）
	套
	1
	
	
	
	

	
	高温型自动控温采样探头
	件
	1
	
	
	带全系统隔离电磁阀
	

	
	吹扫箱
	套
	1
	
	
	
	

	
	预处理系统
	套
	1
	
	
	
	

	
	标准气减压阀
	套
	4
	
	
	
	

	
	一体化双芯电伴热取样管线
	米
	100
	
	
	以现场实际测量为准
	

	
	温压流分析仪
	套
	1
	
	
	
	

	
	湿度仪
	套
	1
	
	
	
	

	
	颗粒物监测仪
	套
	1
	
	
	
	

	
	数据采集系统
	套
	1
	
	
	
	

	
	PLC报警控制系统
	套
	1
	
	
	
	

	
	上位机及软件
	套
	1
	
	
	
	

	
	分析仪小屋及附属设备
	套
	1
	
	
	
	

	
	正压防爆机柜
	套
	1
	
	
	
	

	
	气体检测报警仪联动系统
	套
	1
	
	
	
	

	
	隔爆箱
	套
	4
	
	
	按实际需要
	

	
	数采仪
	套
	1
	
	
	内存16G以上
	

	
	防爆视频监控系统
	套
	2
	
	
	彩色，能保存1年以上数据，分辨率大于等于1920x1080
	

	
	防爆柜
	套
	1
	
	
	用于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及数采仪
	

	
	防雷浪涌保护器
	套
	1
	
	中国
	防雷浪涌保护器，： P+F（K系列）、MTL（SD系列）、DEHN（blitzductor系列）、 Phoenix（ PLUGTRAB PT-IQ 系列系列）
	

	
	标气AL 8L（SO2/NO/N02/O2）N2
	瓶
	17
	
	
	按实际调试和验收需求提供。
	

	
	72h,168h运行服务，第三方比对服务
	项
	1
	
	
	
	

	
	工具柜、工作台
	套
	1
	
	
	
	

	
	实现工程验收的其他设备、元件
	
	
	
	
	根据需要提供
	


3.2、开车备品备件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供应厂商
	备注

	
	采样泵膜片
	同系统配置
	个
	2
	
	

	
	精密过滤器芯
	同系统配置
	个
	1
	
	

	
	探头过滤芯
	同系统配置
	个
	1
	
	

	
	继电器
	同系统配置
	个
	1
	
	

	
	电磁阀
	同系统配置
	个
	1
	
	


3.3：第三方产品目录

（系统部件按照第三方品牌选型，如有等同产品开工会可提出确认，需用户认可）
	序号
	设备
	产地
	品牌
	备注

	1
	采样泵
	
	KNF、BUEHLER、M&C、SDL
	

	2
	双级压缩机冷凝器
	
	KNF、BUEHLER、M&C、SDL
	

	3
	电加热采样探头
	
	康测、埃森，翠云谷、安荣信、SDL
	

	4
	一体化电伴热传输管缆
	
	神崎、瑞来、康测或用户认可、SDL
	

	5
	电磁阀
	
	ASCO、NORGREN、BIFOLD、上海澳澎
	

	6
	防爆空调
	
	永盛、飞策、康宁、一通
	

	7
	仪表管阀件及管接头
	
	PARKER/SWAGELOK/FITOK/CIRLOK
	

	8
	流量计
	
	信东、克罗尼、横河
	

	9
	气体报警仪
	
	格林通/诺安/特安
	

	10
	防爆接线箱
	
	华荣/飞策/创正/一通
	

	11
	防爆视频监控
	
	海康/大华
	

	12
	蠕动泵
	
	BUEHLER、AGT、THOMAS
	

	13
	防雷浪涌保护器
	
	MTL/P+F/PHOENIX/优倍
	

	14
	电缆
	
	南平太阳、江苏华宇、常州八益、
安徽徽宁、江苏上上、远东
	

	
	
	
	
	


四、设计依据

4.1工程测量单位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测量单位必须按技术协议要求。
	组分数据
	需要测量数据

	主要组分
	测量值
	需要测量的组分
	测量范围
	备注

	名称
	名称
	最小
	正常
	最大
	单位
	
	
	

	1
	H2O
	0
	0-40
	40
	V%
	√
	
	AT-2014　

	2
	CO2
	
	/
	
	V%
	
	
	

	3
	O2
	0
	0-25
	25
	%
	√
	
	AT-2011

	4
	N2
	
	/
	
	V%
	
	
	

	5
	SO2
	0
	0-200
	200
	mg/Nm3
	√
	
	AT-2013

	6
	粉尘
	0
	0-100
	100
	mg/Nm3
	√
	
	AT-2015

	7
	NOx
	0
	0-200
	200
	mg/Nm3
	√
	
	AT-2012

	8
	温度
	0
	0-500
	500
	℃
	√
	
	TT-2011

	9
	压力
	-2000
	-2000-2000
	2000
	Pa
	√
	
	PT-2011

	10
	流量
	0
	0-20
	20
	m/s
	√
	
	FT-2011


说明：

1、烟气携带的液滴里含有SO42-、HSO32-、SO2-及微量硫酸，PH：2~9。

2、SO2、粉尘、NOx检测值为按照（GB31570-2015）计算后的基准浓度（H2O实际浓度按照12.2%v、O2实际湿基浓度按照10%v）。

2.1自然气象条件
	自然气象条件
	大气压力
	年平均大气压力（MPa）
	　

	
	环境温度
	年平均气温（℃）
	---

	
	
	月平均最高气温（℃）
	---

	
	
	月平均最低气温（℃）
	---

	
	
	极端最高气温（℃）
	38.2

	
	
	极端最低气温（℃）
	2.5

	
	
	年平均相对湿度（%）
	80

	
	雷暴日
	年平均雷暴天数（天）
	---

	
	
	年最多雷暴天数（天）
	---


2.2公用工程条件
	公用工程条件
	仪表电源
	UPS电源
	220VAC50HZ

	
	
	普通电源
	380VAC50HZ

	
	　
	DC24V
	24VDC

	
	仪表气源
（净化风）
	露点温度（℃）
	≤-40℃

	
	
	界区供气最低压力（MPa）
	0.6

	
	
	界区供气最高压力（MPa）
	0.8

	
	仪表热源
	伴热蒸汽
	-----

	
	
	伴热热水
	-----


取样探头安装地点是否要求防爆：要求防爆ExdⅡCT4Gb或正压防爆

现场二次仪表安装地点是否要求防爆：要求防爆ExdⅡCT4Gb或正压防爆
气样腐蚀程度：○无腐蚀
●弱腐蚀
○强腐蚀

仪器安装环境是否有腐蚀性气体：●有

○无
仪器安装地点有无振动：○无
●弱
○强

五、技术要求

采用完全抽取法，系统由电伴热采样探头、一体化电伴热管缆、预处理系统、数据处理与远程通讯系统、气体检测报警仪联动系统、分析小屋以及分析仪等组成。
5.1
技术指标

CEMS分析仪主要测量参数：
A.排放气中SO2含量，测量范围0~200mg/Nm3；
B.排放气中NOX含量，测量范围0~200mg/Nm3；
C.排放气中O2含量，测量范围0~25vol%；
D.排放气温度，测量范围0~500℃；
E.排放气压力，测量范围-2~+2kPaG；
F.排放气流量，测量范围0~50000Nm3/h；
G.粉尘，测量范围：0~100mg/Nm3。
H.排放气湿度，测量范围：0~40%。

仪表成套提供：气体分析仪（SO2/NOX/O2参数分析），温度/压力/流速测量仪，湿度测量仪，粉尘仪，电伴热自动控温式取样管系统，样品预处理系统（耐腐抽气泵、过滤器、自动反吹单元等），数据处理系统（PLC控制系统，供电单元/防雷栅），DAS数据采集系统，电伴热自动控温取样探头，防爆机柜，仪表风过滤减压阀，分析小屋，标准气（1套），吹扫箱，气体检测报警仪联动系统，随机备品备件，安装资料等。

CEMS分析仪要求：SO2\NO2含量分析采用紫外吸收光谱原理，NO采用紫外吸收光谱原理或红外吸收光谱原理，O2含量分析采用电化学原理，湿度可采用电容法\极限电流法，流速采用皮托管流量计，压力采用压力变送器测量原理，温度采用热电阻或热电偶原理，颗粒物粉尘分析仪采用激光背散射原理或前散射。
防爆等级：ExdIICT3Gb或正压防爆，防护等级：IP65

信号输出：烟囱的数据用4-20mA 输出，上传至DCS系统用于监控。且PLC需附带485通讯接口功能，支持把CEMS数据、设备状态通讯至DCS。
仪表电源：220VAC±10%，50Hz，系统响应时间：≤200S，精度：<±2%F.S.,误差：<±2%，电气接口：按需配置。

自诊断功能至少将包括测量元件/取样探头及取样管线电伴热的温度指示、系统具有故障报警功能，包括气体分析仪故障报警、设备运行故障报警及状态报警等。所提供的CEMS系统设计为流程自动化操作系统，具有校正，冷凝液排放、定期吹扫等自动控制；具备全程校准功能。采样探头处应有全系统隔断电磁阀。分析仪设备应具有压力、温度补偿功能、当环境温度变化时，不应影响仪表精度。

平台设备的法兰及短管由厂家成套提供，买方仅负责开孔安装，具体尺寸开工会再确认。

5.2
取样与预处理系统

5.2.1
取样探头

采样探头材质为316LSS不锈钢，采样探杆，带全系统校准接口，配置过滤器，通过自带滤芯对烟气中的颗粒物进行有效过滤。直接取样法探头要高温伴热，带温度控制及显示。
5.2.2
电伴热传输管缆

采用完全抽取法，样品传输管线内包覆的气体传输管至少为2根；管缆采用恒功率，带温度控制及显示，让取样出来的烟气在整个传输过程中都保持在120~180℃之间，保证烟气在采样管内不会结露。

5.2.3
取样泵

取样泵选用耐腐蚀的泵膜或波纹管，真空度足够，完全适合于烟气取样，最大采样流量约9.5升/分钟，出口压力约1Bar（烟气负压在一定的范围内），抽气泵安装在系统中下部，且需要缓冲材料和背板固定，避免振动对测量的影响。

5.2.4
预处理系统

如采用完全抽取法，采样预处理系统由高温采样探头、一体化伴热管线、双级压缩机冷凝器、采样泵等器件组成。烟气经过高温采样探头和伴热管到达冷凝器，这样就保证了在采样过程中烟气处于高温状态，因此没有冷凝水析出，SO2、NOx等水溶性气体也就不会有损失，并且保证了设备没有酸性溶液的腐蚀和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通过系统软件温度，可以根据工况将采样探头、伴热管设置在不同的温度。

除水系统需由冷凝器混合使用，冷凝器为压缩机式双极制冷原理；双极冷凝，且可在线免工具更换，便于维护；热交换管为耐腐性玻璃，以保证良好的换热效率，且进出气口应具备隔热设计，以保证出口露点2-5℃可调（带温度显示）；内部管路非螺旋设计，以保证较低的SO2吸收率，根据系统的基本原理，冷凝物可以通过蠕动泵排出。冷干法应提供SO2丢失率计算书。

蠕动泵为膜片式真空液泵，通过抽取气水分离器和冷凝器的冷凝水，排出到仪表机柜外，其最大流量为10mL/min。

预处理或气控系统电子元件采样泵、冷凝器、电磁阀、蠕动泵等电气设备设置在正压防爆柜中，正压防爆柜防爆等级：ExdmbpxIICT4Gb，采样探头、取样管线均为防爆产品，提供防爆认证。
5.3
反吹系统

5.3.1
探头反吹

自动反吹系统可采用高温脉冲吹扫的方式，通过对吹扫压缩空气进行加热，迅速升温至120℃，从而对探头滤芯表面及探管进行吹扫，防止常温的压缩空气与高温的探头内部接触形成冷凝水，有效避免探头内部堵塞的可能性。在吹扫过程中，分析仪模拟量信号输出都会保持不变，同时也能将“系统吹扫状态”的开关量信号传送给控制中心。

5.3.2
系统反吹

当反吹时间开始时，启动预处理反吹电磁阀，关闭进样电磁阀，反吹过程中，采用脉冲反吹、持续反吹交叉使用，反吹结束时，反吹电磁阀关闭，进样电磁阀打开，取样泵工作，在系统延时期间，分析仪的模拟量输出保持不变，直到吹扫程序完成。反吹过程中的所有时序都可以根据现场实际工况参数在PLC内部进行设定。
5.4
系统校验

5.4.1
自动与手动校验

自动校验（标定）：通过在分析仪内部设置自动校验时序，当自动校验开始时，系统可以通过导入零点标准气体对仪表进行零点校验和量程校验。CEMS应提供定期自动进行校零校正接口。

手动校验（标定）：手动切换系统到校验状态。

当系统运行自动校验或手动校验时，烟气监测系统将“系统校准中”的信号可以传送到控制室（DCS）。

3.4.2
校正

校正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CEMS除通过采样管校正外，还应留有直接接入各种校正气体到分析仪器和接入校正气体及检查气体到采样管线冷凝器前端的接口，同时可进行全程标定和常规标定切换。

CEMS应能定期自动进行校零。

供方提供的校正气量应能满足环保验收、启动后正常校正6个月和CEMS测试用气量要求。

供方提供的校正气瓶应固定牢靠，至少含5个带安全链的不锈钢钢瓶固定架。

供方应提供校正气的可追溯性文件：标准物质认定证书、制备标准文件、说明其定值不确定度、种类、充填压力、组分浓度、气瓶的材质和数量的文件，提供有效贮存期限、校正气瓶连接接口等资料。校正气瓶连接接口应满足中国的有关标准，否则，应提供相应的转接接口。

5.5
系统提供以下开关量信号输出：

	序号
	输出内容
	输出信号
	备注

	1
	系统采样状态
	无源干接点
	动态管控，上传状态

	2
	系统吹扫状态
	无源干接点
	动态管控，上传状态

	3
	系统维护状态
	无源干接点
	动态管控，上传状态

	4
	系统校准状态
	无源干接点
	动态管控，上传状态

	5
	系统报警状态
	无源干接点
	动态管控，上传状态

	6
	仪表故障
	无源干接点
	动态管控，上传状态


5.6
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

5.6.1
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能实时采集仪表数据，监控仪表状态，控制系统工作流程，输出实时数据(4～20mA)及状态到DCS，并可对采集到的仪表数据进行计算、处理、保存和实时输出模拟量到DCS端或通过RS485端口到DCS，为满足工艺设备投用和停用排放监测数据传输的需求，软件自带通讯接口，可通过串口、网口、无线数据终端来传输数据和现场的状态，提供接入当地环保部门系统的网络功能，传输协议符HJ/T212-2017的要求。

数据采集和处理子系统提供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查询，自动生成小时、日、月、年报表，能实时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自动记录报警和日志，具有良好追溯故障的功能。子系统提供本地和远程诊断功能，及时排除系统故障。系统提供自动校正循环，能提供设备状态信号，进行数据处理、存储并统计报表，SO2、NOX、O2、粉尘、烟气流量、温度、湿度、压力等污染物排放的浓度通过数据处理后能换算成浓度以mg/Nm3、排放量以Nm3/h为单位输出和打印记录，且能够定时或根据人工请求制表、打印。

系统可采用LCD显示屏幕，采用中文界面，并能显示图形、表格、曲线。画面能显示过程变量的实时数据和设备运行状态。

数据采集系统技术要求：

具有RS485接口、声卡、音箱；光驱

显示器：适合柜内安装的尺寸。

5.6.2
性能保证

—
设备利用率大于99％

—
CEMS的数据采集率大于95％。

—
CEMS的系统误差小于10％

—
分析仪表的系统误差小于10％。

—
系统灵敏度小于2%。
—
零点漂移小于2%/周。

该系统在烟气非正常工况下（如开车）也能正常使用。

5.6.3
上位机具有数据存储和报表功能。

5.6.3.1
完整的数据采集、处理、保存和传输；

5.6.3.2
系统应具有数据采集、运算、统计、存储、事件分类处理（分辨率小于20mS）、画面显示、打印制表及数据合理性检查和可以删除指定的记录等功能；

5.6.3.3
日、月、年报表自动生成，且能够保存至少一年的历史记录；

5.6.3.4
硬件能存储不低于五年以上监测小时平均值、监测系统相关工况。

5.6.3.5
通过远程通讯实时监控烟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远程诊断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故障并排除；

5.6.3.6
通过本地或远程通讯进行系统参数设置，具有诊断和故障排除能力，能确认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5.6.3.7
报警、日志自动记录，使故障诊断具有良好的可追溯性。

5.6.3.8
除配置系统软件、应用软件外，还需配置在线故障诊断和杀毒等软件；

5.6.3.9
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可满足当地环保部门的无线发射上网填报数据的通讯方式；
5.6.3.10
分析仪所有测量信号进DCS系统采用硬接线方式，（预留485通讯接口传输测量信号、状态信号）分析小屋外设中间接线箱；测量信号中间接线箱内需预留接线端子排，以便备用。

5.7
分析小屋

分析小屋包括：分析小屋包括：防爆风机/环境毒气等分析报警/防爆冷暖空调/照明系统等，烟囱排口、小屋大小暂按3000L×2500W×2800Hmm/304SS），具体尺寸开工会定。

5.7.1
分析小屋结构

5.7.1.1
小屋为型钢焊接框架式防风雨的结构，双层墙夹层设计。机械强度满足起吊、拖运、运输及支撑墙面安装设备的要求，内外墙结构负载能力500kg/m2，屋顶最小承受力250kg/m2。由于分析小屋临近海洋，所有材质均应适应海洋气候及防腐要求。小屋为型钢焊接框架式结构。内支撑的角钢、槽钢为碳钢材质，角钢、槽钢都必须进行除锈防腐处理，小屋主体框架制造之前，卖方采购富锌防腐漆经用户确认后施工。小屋底座基础槽钢采用热浸锌处理槽钢，在现场进行水泥预埋处理。在封闭前必须得到业主认可确认后，方可进行分析小屋的封闭作业。

5.7.1.2
内外墙及屋顶由п型钢板拼装铆接而成。

5.7.1.3
外墙和屋顶采用2mm厚304SS不锈钢板；

5.7.1.4
内墙和吊则顶采用1.5mm厚拉丝304SS钢板，墙厚75mm，内外墙及吊顶和屋顶之间充填至少65mm厚阻燃型保温材料(矿岩棉）。

5.7.1.5
小屋设置1个门。门为外开单扇型，净尺寸为2000（H）×900（W）mm，材质与小屋的主体材料一致，门与墙之间镶有橡胶密封条。门上开有一个600×400mm抗爆安全玻璃观察窗，带阻尼限位闭门器和推杆式逃生锁，门外有孔锁及把手；

5.7.1.6
地板：5mm厚金属板，底座采用10#热浸锌槽钢和热浸锌工字钢；

5.7.1.7
底座和框架：底座用热浸锌槽钢焊接而成，框架用型材焊接而成；底座预留6个用于安装膨胀螺丝固定小屋的孔（25mm）。
5.7.1.8
为方便小屋的吊运，小屋底部带有起重用的吊耳；

5.7.1.9
屋顶坡度为“A”型结构，最小坡度不小于4％；

5.7.1.10
小屋外部钢瓶安放和接线箱安装侧有向外延伸800mm的防雨檐，起挡雨和遮阳作用，材质为1.5mm厚304不锈钢。小屋密闭、防雨、防尘、隔热，外壳防护等级为IP54。小屋外有带安全链的不锈钢钢瓶固定架；

5.7.2
分析小屋空调通风系统
5.7.2.1
分析小屋配有防爆空调（带来电自动重启功能），在环境极限温度下能保证室内温度保持在22℃士2.5℃，空调的功率和数量根据小屋的尺寸确定。

5.7.2.2
小屋本体上配有风机罩一个，附带防虫网。

5.7.2.3
防爆空调室外机长期处于恶劣的海洋环境腐蚀场所，为确保机组长期可靠运行，对分析小屋配用的防爆空调室外机防腐处理要求如下：

选用的化学固体涂料必须符合C6-M（海洋）级的防腐要求；选用了PE互穿网络重防腐涂料shanli7057灰色中漆，双组分包装，该涂料的特点具有环氧和聚酯涂料的优良附着力。漆膜经交联固化形成三维网状结构。涂层坚硬耐磨不易脱落氧化，耐油，耐盐，耐酸。

5.7.3
小屋配管

5.7.3.1
所有管线均为不锈钢材质。

5.7.3.2
Pipe管要求焊接，Tube管使用卡套。

5.7.3.3
管线尽量简单，尽量减少连接点、交插点和进出口以防止泄漏。

5.7.3.4
高温管线要保温或加警示牌，以防止伤人。

5.7.3.5
Tube管阀件的材质316SS，Tube管要求为无缝管316SS；Pipe管阀件的材质304SS。

5.7.3.6
外径小于或等于1/2″时使用Tube管。

5.7.3.7
公用工程排放口在管道上方引出。

5.7.3.8
气体公用工程总管在小屋上部，液体公用工程总管在小屋底部。

5.7.3.9
空调排水口应统一引出。

5.7.3.10
公用工程总管与支管之间配有阀门，并预留20％的备用。总管界区处设有法兰连接阀门。

5.7.3.11
管子和管件要多次清洗，并用仪表风吹干。

5.7.4
小屋配线

5.7.4.1
分析小屋内部电缆敷设在电缆槽架内，电缆槽架材质为铝合金。

5.7.4.2
仪表信号电缆为阻燃屏蔽电缆，采用国内知名品牌。

5.7.4.3
电缆为黑色护套。

5.7.4.4
小屋内部设有环形接地网，保证小屋内部所有电器设备的可靠接地。

5.7.4.5
仪表设备、电气设备、槽盒等按要求进行接地。
5.7.4.6
分析小屋配置接线箱和配电箱，UPS和GPS要有独立配电箱，配电箱上有总开关，每个用电设备要求设独立电源开关。信号电缆引至分析小屋外接线箱，信号接线箱包含模拟量和数字量，其中气体报警仪信号单独设一个接线箱。接线箱需有防爆证书，进线下进下出，GPS中间接线箱需多预留一个出线格兰头，用挡片挡住，备用。信号接线端子预留20%。防爆等级：ExdIIBT4Gb。

5.7.5
分析小屋安全报警系统

5.7.5.7.1
每座分析小屋配有如下安全检测设备（根据装置报警仪同类型配制）。

5.7.5.7.2 有毒气体报警器1套，如有框架，执行业主框架协议，输出模拟信号+接点信号。

5.7.5.7.3
氧含量检测器1套，如有框架，执行业主框架协议，输出模拟信号+接点信号。

5.7.5.7.4
警灯警笛1套。

5.7.5.7.5
报警控制箱1套。

5.7.5.7.6
报警仪4-20mA信号进GDS，接点信号进小屋PLC，要求有声光报警

5.7.5.7.7
防爆报警控制箱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作为控制中枢，面板功能包括：正常工作指示灯(绿色）

指示系统处于非报警正常工作状态预报警指示灯(黄色）

当分析屋内任一气体检测器达到预报警限时，预报警指示灯亮。报警指示灯(红色）

当分析屋内任一气体检测器达到报警限时，报警指示灯亮.测试按钮

人为给一模拟报替信号，测试能否报警系统正常工作。报警确认按钮

当分析屋内任一气体检测器达到报警限时，警灯、警笛工作，此时按动声光消除按钮，

警灯、警笛停止工作5分钟。
复位按钮

系统复位。紧急按钮。

5.7.5.7.8
工作过程

正常工作时，分析小屋内风机连续运转，保证每4小时启动一次，每次排风5分钟。当分析屋内任一检测器达到预报警限时，室内预警灯、室外警灯、警笛工作，并输出信号到DCS；直到信号达到预报警限以下，待操作人员确认后，方能停止。

5.7.5.7.9
分析小屋配备2瓶4kg六氟丙烷灭火器，工作台一张，工作椅一张、温湿度计一个、防爆插座1个。

5.7.6
分析小屋照明

5.7.6.1
小屋内配有防爆LED灯，其中一个为应急灯，保证小屋内的照度不低于300lux。

5.7.6.2
室外配灯：小屋长度小于等于4米，室外配一个灯。

5.7.7
其它配套要求

5.7.7.1
户外安装的螺丝、螺栓、采用304不锈钢。

5.7.7.2
小屋的雨棚两侧长边安装宽度800，厚度1.5mm的不锈钢板，并配备气瓶架，至少同时存放14瓶8L钢瓶气，如果小屋外没有足够的空间安装钢瓶支架，需提供带雨棚的独立气瓶架。

5.7.7.3
所有除特殊注明的预处理部件外，一般都需采用相应的知名产品。

5.7.7.4
提供分析小屋系统安装与设计接口以后的所有材料。

5.7.7.5
铭牌标识：分析小屋本体上有永久型不锈钢铭牌，并有警告性标识。原则上所有铭牌均为不锈钢，使用螺丝或铆钉固定。分析小屋内的主要元件都有永久性的固定铭牌，主要的标识内容为：l）仪表回路名称2）仪表位号及测量参数3）管线名称4）电缆名称5）设备名称等。

所有电气设备，包括接线箱、电源分配箱、开关、电缆及接线端子都有永久性标牌和线标。前处理和预处理系统箱体表面都有永久性铭牌；所有进出口都有明确标识；内部主要元件有功能描述的永久标签。标签的材质为不锈钢或PVC。

5.7.7.6 

1、根据最新的规范要求：CEMS应能实现自动标记功能，实现对N正常工况、C校准、D断电、故障、M维修，等状态的标记。

2、在未能有效限制或管控工控机修改功能前，新建现场端系统中一次仪表数据不允许经工控机处理后再发送至数采仪，须直接采集传输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控平台。

3、测量信号至DCS预留4-20mA硬接线、485通讯方式

4、视频监控：采样点及小屋内各安装一套防爆功能视频摄像头，视频监控屏、主机设置在防爆机柜柜内，监控屏尺寸22寸，录像容量需保证历史视频存储一年以上
5、对采样现场的控制箱，要求材质为304不锈钢以上，如吹扫箱，控制箱,采样探头箱

6、如设置空调架，304不锈钢材质或热浸槽钢
7、采样现场预留一个检维修防爆插座，小屋内预留2个防爆检修插座。
8、数采仪测量数据上传平台，采用手机卡联网
5.7.8
分析小屋电源

供方应负责整个CEMS的配电设计，并提供所有配电设备。

提供一路UPS电源，220VAC，50Hz，10A供分析仪系统使用。另提供一路380VAC，50Hz 20A的动力电源，供分析小屋的照明、电加热、空调等使用。

配电系统中留有适当的备用回路；每个配电分支回路，应设置过载和短路保护装置。所有设备应安全接地或有接地的措施。当某个设备不能安全接地时，设备应采取双重

绝缘保护措施。

仪器应设有漏电保护装置，以防止人身触电事故。

5.7.9
接地和避雷

所有设备应安全接地或有接地的措施，分析小屋外提供接地接口，小屋内防雷接地和信号接地铜排独立设置。

所有信号、电源、通讯配备防雷栅，电源配置防漏电保护。
5.8
铭牌要求

5.8.1
分析仪

在分析仪的明显位置应有固定的不锈钢铭牌，铭牌上应有如下标志：

a)
分析仪位号；

b)
制造商名称；

c)
分析仪型号、名称、规格；

d)
制造日期及出厂编号；

e)
电源电压及频率；

f)
防爆产品的防爆标志、等级。

5.8.2
分析小屋

在分析小屋的明显位置应有固定的不锈钢铭牌，铭牌上应有如下标志：

a)
分析小屋的编号；

b)
制造商名称；

c)
制造日期及出厂编号。

5.8.3
其它铭牌标识要求

样品流路进入小屋之前，配有明确的位号标识；

a)
所有电气设备，包括接线箱、电源分配箱、开关、电缆及接线端子都有永久性标牌和件示，同时标明连接设备位号；

b)
前处理和预处理系统箱体表面都有永久性铭牌，标明位号和简要用途；所有进出口都有明确标识；内部主要部件有功能描述的永久标签；

c)
进出小屋的电缆都有编号；

d)
进出小屋的配管都有编号；

5.8.4
仪表铭牌的文字原则上为中文，涉及到国外进口设备其标牌文字为外文时，应另外提供与其内容一致的中文标牌。

六、开工会及工程协调会

6.1
开工会

合同签订后1周内举行分析仪开工会，卖方应提前提供相关资料，会议内容主要包括：

a)
确定本项目的供货清单、接口条件（包括工艺样品、仪表风、电源、蒸汽或热水、仪表输入/输出信号等条件）及公用工程消耗量；

b)
确定分析仪系统的布置、基础、安装、接管和接线等；

c)
确定各方的工作范围及责任；

d)
确定项目进度；

e)
确定各方的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f)
确认文件资料的详细内容及具体的交付时间。

各方确认的文件即成为技术附件，具有合同附件的同等效力。

6.2
工程协调会

根据工程进展情况，及时召开工程协调会。
七、检验、安装、试车、验收

7.1
出厂检验

7.1.1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分析小屋应由制造商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分析小屋检验项目应符合GB/T25844第6.2.1条的规定。

7.1.2
出厂检验报告及证书。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及其附件应带有产品合格证书、防爆合格证书，并带产品出厂检验报告。

进口产品除应提供上述文件外，还应提供原产地证明。

7.2
安装

分析仪的安装由分析小屋供货商负责集成，仪表现场安装由买方负责，卖方应对仪表安装工作提供指导和协助服务，包括产品安装、调试、操作、原理介绍、结构与维护等内容。卖方报价中应包括现场安装指导服务。

7.3
验收

7.3.1开箱验收

现场开箱验收由买方组织，卖方应在接到买方通知后及时派人到现场共同开箱验收，开箱验收文件由双方代表共同签署。若卖方不参加，则开箱验收结果以买方出具的为准。卖方报价中应包括开箱验收服务。

7.3.1调试、验收

仪表现场安装前，需逐项确认各项参数设置并编制参数设置表。参数设置表由卖方提供并盖章。

仪表安装完后，需按参数设置表内容进行设置并调试。

开工完成后，卖方根据HJ 75的要求进行CEMS系统的72H调试和168H试运行，并出具合格的调试报告和试运行报告。

调试完成后，卖方根据HJ 75的要求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技术指标比对验收，并出具合格的验收报告。
八、除锈、涂漆、包装、运输及贮存

8.1
除青铜材料外，所有经过抛光和机械加工处理的金属外表面（包括螺栓），均应喷涂防锈化合物。所有金属内表面均应喷涂防锈剂，并在易见处标明防锈剂类型。

8.2
所有仪表经过工厂测试和出厂检验后，应保持完全无水、干燥并作好运输准备。

8.3
卖方应提供足够的保护，防止仪表在中转运输中出现机械损伤和遭受环境腐蚀。

8.4
所有仪表开口都应用金属或塑料物遮盖或堵塞，并牢固固定；垫片接触面应适当保护，以确保运输和储存期间不损伤密封面部位。螺纹接头的临时丝堵应容易与永久性金属丝堵区分开。

8.5
包装箱内外各放置至少一份装箱单，内容标注：合同号、箱号、品名、件号、规格、数量、重量。

九、技术资料交付要求

9.1
卖方应提交的技术文件名称及数量见附录5。
	序
号
	文件名称
	报价
数量
	工程资料
	交货资料

	
	
	
	数量
	日期
	　

	1
	供货清单
	√
	　
	　
	√

	2
	仪表详细技术协议
	√
	　
	　
	√

	3
	仪表计算书
	　
	　
	　
	√

	4
	开车备品备件清单
	√
	　
	　
	√

	5
	推荐的2年操作备品备件清单
	√
	　
	　
	√（若买）

	6
	专用工具清单
	√
	　
	　
	√（若有）

	7
	仪表及附件选型样本
	√
	　
	　
	√

	8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系统配置图（含分工
界面）
	√
	　
	　
	　√

	9
	分析小屋外形尺寸图、基础图及重量
	√
	　
	工程会提供
	√

	10
	接线箱电气连接图
	√
	　
	工程会提供
	√

	11
	仪表安装、操作和维护手册
	　√
	　
	　
	√

	12
	计量器具形式批准证书
	√
	　
	　
	√

	13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
	　
	　
	√

	14
	仪表防爆合格证（复印件）
	√
	　
	　
	√

	15
	仪表防护等级证书
	√
	　
	　
	√

	16
	仪表产品合格证书
	　√
	　
	　
	√（若有）

	17
	仪表标定报告
	　√
	　
	　
	√

	18
	仪表检验报告
	　√
	　
	　
	　√

	19
	材料检验报告（批次）
	　√
	　
	　
	　√

	20
	探伤报告(磁粉、超声、染色、射线等)
	　√
	　
	　
	　√

	21
	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TSB级）
许可项：锻制法兰机械加工
	　
	　
	　
	　

	22
	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TSA级）
	　
	　
	　
	　

	序
号
	文件名称
	报价
数量
	工程资料
	交货资料

	
	
	
	数量
	日期
	　

	　
	许可项：锻制法兰的锻坯
	　
	　
	　
	　

	23
	产品型式认可证书（CCCF）
	　
	　
	　
	　


9.2
卖方提交的技术文件应为硬拷贝和电子版。

9.3
买方对卖方提交文件的审查意见并不能免除卖方应负的责任。

9.4
卖方提供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需满足数字化交付的要求，负责建立所供产品属性信息，当项目有要求时，卖方应负责建立所供产品的三维外观尺寸模型，并能够导入PDMS软件数据库中。

十、质量保证和技术服务

10.1
质量保证

10.1.1
卖方必须保证所供仪表及部件都是完整的、全新的。

10.1.2
质量保证期以出具合格的验收报告（第三方比对验收）之日起36个月。若合同中另有约定，以二者较长为准。

10.1.3
在质量保证期内，整套设备发生故障的或存在有缺陷的部件和仪表，卖方必须保证免费更换，不接受故障维修方案。用来更换的部件和仪表应当是全新的，由此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到安装现场的拆卸、安装等更换费用、运费及保险费均由卖方负担。且卖方需储备整套设备所需备件，若发生故障，卖方需8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寄出备件，72小时内保证备件到现场并安排技术工程师进行更换和调试。
10.1.4
质保期内，假如出具的调试报告、试运行报告和比对验收报告在任何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卖方负责重做相关工作并出具合格的报告，所产生的费用由卖方全部负责。重做的报告需重置质保时间。
10.1.5 质保期内其他质量保证期的规定以合同约定为准。

10.2
技术服务

10.2.1
卖方必须在国内设有售后服务部门，并有专门的售后服务人员。

10.2.2
卖方应保证在接到用户Email/传真/电话后24小时内对买方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直到解决问题。当买方提出现场服务要求时，卖方应在两天内派专人到现场解决。

10.2.3
卖方应在报价技术文件中列出本项目售后服务部门的地址、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并说明：

10.2.3.1
售后服务部门经过正式培训的工程师数量；

10.2.3.2
赴现场所需的最长时间；

10.2.3.3
在现场培训操作和维护人员的能力；

10.2.3.4
更换各种部件或仪表的生产、运输及服务所需时间；

10.2.3.5
卖方技术咨询和维修服务的资质证明；

10.2.3.6
保修期以外的维修服务费用标准。
十一、联系方式

用户：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乐
电话：19350112505
Email：lshen@fhcpec.com.cn
卖方： 

联系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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